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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或

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名“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

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断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

鉴于公司拟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根据相关要求，为保障投

资者知情权、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现就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以及相应整改措施说明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的情况

1、2021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对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信

息披露出具监管工作函

2021年 5月 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关于湖南机油

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1〕

0544号），就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进行事后审核，要求公司回复监管工作函中

关于主营业务、关联交易、受限资产及有息负债等相关问题并披露回复内容，同

时要求年审会计师对监管工作函中所有问题发表意见。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8041976346295


公司收到监管工作函后高度重视，对监管工作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

查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进行了回复和落实，并于 2021年 6月 18

日公告回复内容，详见《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2020年年度报告信息

披露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同时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出具了《问函专项说明》（天健

函[2021]999号）。

2、2021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股份质押事项出具监管工作函

2021年 6月 2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关于湖南机油

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

函〔2021〕0647 号），就公司控股股东许仲秋及其一致行动人许文慧质押股份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较高情形，提示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要求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审慎评估资信情况和质押风险，控制股票质押增量、化解存量。

收到上述监管工作函后，公司及时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宣贯了法律、

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质押的相关规定，提示其控制业务风险，并严格、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及时进行股票解质押工作，降

低了质押比例。

3、2023 年，湖南证监局对公司 2022 年年报事后审核的问询函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收到湖南证监局出具的《关于湘油泵 2022 年年报

事后审核的问询函》（湘证监函[2023]224号），要求公司对问询函所涉及事项

进行书面说明。公司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

计师”）就问询函所涉及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公告披露的与株洲易力

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力达”）资金往来为受托支付贷款是真实、准确

的；公司未对上述贷款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公司对上述贷款不承担还款的连带

责任，截至回复日，上述贷款均已经结清。公司与易力达的日常关联交易，易力

达的信用期与同等条件下的其他客户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公司除和易力达的贷

款受托支付往来外，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非经营性往来，易力达未形成对公司资

金的非经营性占用。

4、2023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出具警示函

2023年 7月 2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



对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监函

〔2023〕0093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未及时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3 条、第 10.2.4 条，《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修订）》）第 1.4 条、第 2.1.1 条、第 6.3.6 条等有关规定。

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湘军、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陈国荣作为公司信息

披露事务、财务管理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

任，其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2.2 条、第 3.1.4 条、

第 3.2.2 条，《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2.1.2 条、第 4.3.1 条、第 4.3.5

条、第 4.4.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

中作出的承诺。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6.1 条，

《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13.2.2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

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我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对湖南美湖智造

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陈国荣、时任董事会秘书陈湘军予

以监管警示。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对其中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及时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并召集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决定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讨和全面自查，深刻反思了公司在信息

披露和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真整改，以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

生。

5、2024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蒋沙予以口头警示

2024 年 11 月 2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向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蒋沙予以口

头警示，认定公司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存在不规范情况：经查明，公司于 2024

年 11月 22日披露《关于不提前赎回“湘泵转债”的公告》称，自 2024年 10月

30 日至 11月 21 日期间，公司股票连续 17 个交易日中已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湘泵转债”当期转股价 16.59元/股的 130%（即 21.57/股），已触发

“湘泵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召开董事会决定不行使提前赎回权利。公司

未按照有关规定在可转债预计满足赎回条件的 5个交易日前披露提示性公告，向

市场提示风险，迟至公司董事会决策不赎回才披露相关公告。公司上述行为违反

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 7.2.4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2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二十二条等规定。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

蒋沙作为公司信息披露及业务办理事项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的违

规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 4.3.1 条、第 4.4.2条

等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经讨论，

决定对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蒋沙予以口头警示。

公司收到上述口头警示后高度重视，组织证券事务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加强信息披露业务的深入学习，提高信息披露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梳理并完善

公司信息披露流程，层层落实信息披露责任，确保信息披露工作的准确性和及时

性。

6、2025 年，湖南证监局对公司 2024 年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函

2025年 1月 10日，公司收到湖南证监局出具的《关于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

限公司现场检查的监管意见函》（以下简称“监管意见”），要求公司对监管意

见所涉及的有关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方面、公司治理和募集资金使用方面事项进

行整改。公司组织了财务部、内部审计部、综合管理部等部门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认真核查和整改，并及时向湖南证监局报送了《整改报告》。

7、2026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对董事会秘书辞职相关事项

的监管工作函

2026 年 4月 7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出具的《关

于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以下简

称“工作函”），要求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委员会、年审会计

师对工作函所涉及事项进行核实并进行书面回复。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审计委员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工作函所涉及事项

进行了认真核实，并及时向上交所进行了回复。明确了公司董事会秘书祁峰先生

因个人家庭原因离任。祁峰先生确认与公司不存在分歧，公司不存在影响其正常

履职的事项。公司生产经营、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情况均不存在异常，公司不存



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项，前期信息披露不存在需要补充或更正之处。祁

峰先生的离职，不会对 2025 年年报编制、披露工作顺利推进造成不利影响，公

司自身生产经营有序运行。董事会秘书祁峰先生辞职事项未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可

靠性及当期财务报表产生重大错报风险。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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